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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 

 

(1995 年 1 月 11 日国务院批准　1995 年 1 月 25 日国家

计划委员会令第 4 号发布　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《国务院

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制止牟取暴

利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　本规定适用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

影响的和与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和服务(以下简称商

品和服务)。 

前款规定的商品和服务的项目，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

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公布、调整；其中实行国家定价的，

按照国家定价和国务院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执行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

况，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商品和服务的项目的基础

上，决定适当增加与本地方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和服

务的项目，予以公布，并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三条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

有偿服务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(以下简称生产经营者)必

须遵守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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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　生产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和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执行国家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

规定。 

第五条　商品的价格和服务的收费标准(以下统称价格)，

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
(一)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不超过同一地区、同

一期间、同一档次、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

理幅度； 

(二)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差价率不超过同一地区、同一

期间、同一档次、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平均差价率的合理幅

度； 

(三)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利润率不超过同一地区、同一

期间、同一档次、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

度。但是，生产经营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，运用新技术，降

低成本，提高效益而实现的利润率除外。 

第六条　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差价率、

平均利润率以其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测定。 

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差价率、平均利润

率的合理幅度，按照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者与

居民生活的密切程度，市场供求状况和不同行业、不同环节、

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特点规定。 

第七条　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差价率、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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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利润率及其合理幅度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

价格管理部门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，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

部门的规定测定和规定，并予以公布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价格管理部门也可以根据需要，授权市、县人民政

府价格管理部门测定和规定与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部分

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差价率、平均利润率及其

合理幅度，并予以公布。 

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和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价格管理部

门的测定工作。 

第八条　生产经营者不得违反本规定，以下列手段非法

牟利： 

(一)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

要高价； 

(二)谎称削价让利，或者以虚假的优惠价、折扣价、处

理价、最低价以及其他虚假的价格信息，进行价格欺诈； 

(三)生产经营者之间或者行业组织之间相互串通，哄抬

价格； 

(四)违反公平、自愿原则，强迫交易对方接受高价； 

(五)采取其他价格欺诈手段。 

第九条　价格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，生产经营者

不得拒绝、阻碍。 

第十条　对生产经营者牟取暴利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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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都有权向价格监督检查机构投诉或者举报。 

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受理投诉或者收到举报后，应当及时

调查核实情况，依照本规定予以处理，并根据情况对举报者

给予奖励。 

第十一条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，由价格监督检查

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予以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，可

以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十二条　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，由价格监督检查

机构予以警告，责令其向遭受损害的一方退还违法所得，违

法所得不能退还的，予以没收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下

的罚款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　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价格监督检查人员依

法执行职务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拒绝、阻碍价格监督检

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，未使用暴力、威胁方法，构成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

予以处罚。 

第十四条　价格监督检查人员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或

者包庇、纵容牟取暴利的行为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　工商行政管理、审计、财政、税务、公安、

技术监督等部门，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配合价格监督

检查机构查处牟取暴利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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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可以结合本

地方的实际情况，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。 

第十七条　本规定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实施。 

第十八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